


南
投

縣
第

二
選

區
罷

免
游

顥
二

階
連

署
同

意
書

1
.

本
團

體
(去

游
除

垢
)取

得
您

的
個

人
資

料
，

目
的

在
於

進
行

罷
免

二
階

連
署

書
相

關
工

作
，

蒐
集

、

處
理

及
使

用
您

的
個

人
資

料
是

受
到

個
人

資
料

保
護

法
及

相
關

法
令

之
規

範
與

約
束

。

2
.

本
次

蒐
集

與
使

用
您

的
個

人
資

料
如

本
同

意
書

內
文

所
列

，
包

含
姓

名
、

聯
絡

地
址

、
連

絡
電

話
、

行
動

電
話

、
E

-M
A

IL
等

，
可

得
聯

繫
上

您
本

人
的

資
訊

。

3
.

您
同

意
本

團
體

因
罷

免
二

階
連

署
所

需
，

以
您

所
提

供
的

個
人

資
料

，
在

遇
有

二
階

連
署

書
需

補

正
之

情
行

, 得
與

您
進

行
聯

絡
；

並
同

意
本

團
體

於
二

階
過

後
，

進
行

三
階

投
票

前
繼

續
處

理
及

使
用

您
的

個
人

資
料

，
如

投
票

提
醒

通
知

。

4
.

您
可

依
個

人
資

料
保

護
法

，
就

您
的

個
人

資
料

向
本

團
體

：
(1

)請
求

查
詢

或
閱

覽
、

(2
)製

給
複

製
本

、
(3

)請
求

補
充

或
更

正
、

(4
)請

求
停

止
蒐

集
、

處
理

及
利

用
或

(5
)請

求
刪

除
。

但
因

本
團

體
執

行
職

務
或

業
務

所
必

需
者

及
受

其
他

法
律

所
規

範
者

，
本

團
體

得
拒

絕
之

。

5
.

若
您

提
供

錯
誤

、
不

實
、

過
時

或
不

完
整

或
具

誤
導

性
的

資
料

，
致

使
本

團
體

無
法

聯
繫

您
本

人

進
行

補
正

時
, 您

的
二

階
連

署
書

將
不

具
備

效
力

。

6
.

若
個

人
資

料
有

任
何

異
動

，
請

主
動

向
本

團
體

申
請

更
正

，
使

其
保

持
正

確
、

 最
新

及
完

整
。

7
.

您
瞭

解
此

一
同

意
書

符
合

個
人

資
料

保
護

法
及

相
關

法
規

之
要

求
，

具
有

書
面

同
意

本
團

體
蒐

集
、

處
理

及
使

用
您

的
個

人
資

料
之

效
果

。

8
.

本
團

體
利

用
您

的
個

人
資

料
期

間
為

即
日

起
 1

年
內

，
利

用
地

區
為

台
灣

地
區

，
於

民
國

1
1

4

年
8

月
銷

毀
所

填
具

之
同

意
書

。

9
.

本
同

意
書

如
有

未
盡

事
宜

，
依

個
人

資
料

保
護

法
或

其
他

相
關

法
規

之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同
意

人
: 

連
絡

電
話

:

中
  華

  民
  國

           年
           月

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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